2015年深圳市重点实验室项目申请指南

	一、审批内容
以培养人才、开展基础研究、支撑产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按照“以整合提升为主，新组建为辅”的指导原则，对深圳市重点实验室的组建、提升和整合予以资助。

重点支持领域：互联网、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以及资源环境等民生科技领域。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08年7月22日；

（二）《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8〕200号；

（三）《深圳市生物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180号；

（四）《深圳市互联网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238号；

（五）《深圳市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240号；

（六）《深圳市新材料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1〕124号；

（七）《深圳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1〕210号；

（八）《深圳节能环保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4〕33号；

（九）《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3〕122号；

（十）《深圳市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4〕97号；

（十一）《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会，深科技创新规〔2012〕9号；

（十二）《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财科〔2012〕168号。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审批数量：受科技研发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未来产业资金、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资金年度总额控制。重点实验室组建类项目最高资助不超过500万;优秀类重点实验室质量提升最高不超过100万，整合重组类重点实验室质量提升最高不超过300万。

审批方式：采用“先征集、再选题、后申报”的模式。征集项目作为科技计划备选项目，并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凝练选题，再以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社会公示、审批机关审定后确定承担单位予以支持。

拟布局的重点实验室项目将分批发布。
四、审批条件

申请深圳市重点实验室组建类资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

（二）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属前沿、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

（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专职科研人员总数20人以上；主任或副主任、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研发团队在本学科或领域中具有国内领先水平或特色，具备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

（四）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院校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500万（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300万）；

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2000平米以上，仪器设备及专用软件的现值不低于600万元（软件类重点实验室相应的现值不低于400万）。

（五）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单位近2年每年在税务部门申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在2000万元以上，或近2年每年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经专项审计的研发费用4000万元以上；

（六）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

申请重点实验室质量提升资助的对象为：

（一）2013年评估优秀的深圳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见附件）。

（二）重点学科规划内的需要整合重组的重点实验室。

五、申请材料

（一）登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技创新委）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在线填报申请书，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

（五）上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

（六）企业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需提供最近两年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申报表或含最近两年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用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验原件）；

（七）申请组建类项目的重点实验室需提供仪器设备清单和实验室人员名单；

（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

（九）实验室专职科研人员近3年获得立项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论文、专利、奖项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十）申请质量提升计划的重点实验室需提交评估结果文件复印件；

（十一）整合重组类重点实验室质量提升项目需提供市科技主管部门同意重组重点实验室的批复文件；

（十二）依托单位为实验室提供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的承诺函原件；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六、申请表格

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申请人登录市科技创新委科技业务管理系统网站在线填报。

七、审批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市科技创新委。

（二）受理时间：

第一批项目受理时间：

网络填报申报时间：2月10日至3月31日。

书面材料受理时间：2月10日至4月01日。
第二批项目受理时间：

网络填报申报时间：3月25日至4月30日。

书面材料受理时间：3月25日至4月30日。

第三批项目受理时间：

网络填报申报时间：5月05日至6月22日。

书面材料受理时间：5月05日至6月23日。

提升类和整合类项目：请在项目名称后注明重点实验室提升项目或整合项目，如“XXX研究（重点实验室提升）”。

受理地点：市民中心行政服务东大厅12-14号窗口。

八、审批决定机关

科技研发资金由市科技创新委会同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财政委）审定。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领域资助项目由市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

九、审批程序

项目征集——项目发布——申请人网上申报——向市科技创新委收文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市科技创新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市科技创新委会同市财政委审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资助项目由市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并按相关规定拨付资助经费）——社会公示——市科技创新委、市财政委共同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申请单位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市财政委拨付资助经费。

十、审批时限

按申报顺序，分批处理。

十一、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批准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个月内，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

十二、审批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项资金资助。

十三、收费

不收费。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年审。市科技创新委按照项目合同书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和组织验收。

 

附件：

2013年评估优秀的深圳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序号
实验室名称
单位名称
评估结果
领域
01
深圳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02
深圳水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03
深圳市土木工程耐久性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滨海土木工程耐久性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科技研发
04
深圳市海洋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生物
05
深圳健康科学和技术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06
深圳创新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优秀
生物
07
深圳市化学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化学基因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08
深圳化学生物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09
深圳市生物医用材料及植入器械重点实验室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优秀
材料
10
深圳现代毒理学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
生物
11
深圳低成本健康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生物
12
深圳市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生物医学信息检测与超声成像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生物
13
深圳神经精神调控工程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生物
14
深圳基因与抗体治疗技术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生物
15
深圳市光机电一体化重点实验室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优秀
科技研发
16
广东省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科技研发
17
深圳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重点实验室
深圳航天创新研究院
优秀
新能源
18
深圳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科技研发
19
深圳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
深圳航天创新研究院
优秀
材料
20
深圳功能高分子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材料
21
深圳市宽带网多媒体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互联网
22
深圳集成微系统科学工程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新一代
23
光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新一代
24
深圳超宽带通讯与射频识别重点实验室
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优秀
新一代
25
深圳市高性能数据挖掘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优秀
互联网
26
深圳市嵌入式系统设计重点实验室
深圳大学
优秀
新一代
27
ATR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智能信息处理研究室
深圳大学
优秀
新一代
28
移动网络和移动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新一代
29
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互联网
30
深圳市基因组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人类疾病基因组企业重点实验室)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优秀
生物
31
深圳热管理工程与材料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优秀
材料
 


